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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簡抗字第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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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因假扣押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本

院所為之第二審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清償票據金額已逾公司資本額之

2分之1，顯見其信用已陷於窘迫；且名下土地設定高額抵押

權，除變價不易外，因抵押權可優先普通債權受償，確有使

再抗告人陷於難以受償之虞，應認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

已為釋明，原裁定遽認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實有

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2項規定而影響

裁定結果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

回相對人之抗告。

二、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

告，須原審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經原裁判法院之許

可；且法院許可，必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

上之重要性者為限，而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

其上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

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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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原第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而言。至其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及判決不備理

由或理由矛盾，則不在該條項適用之列。又所謂「法律見解

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係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

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者而言。蓋適用簡易程序之

事件，因其訟爭金額不高，或通常不致牽涉複雜之法律問

題，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本以不得上訴第三審為原則。惟

若為避免法律見解歧異，維持法律之安定，倘訟爭之簡易事

件中，涉有「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爭議，遂例外准許提起

第三審上訴，俾使第三審法院得有解決此等法律爭議之機

會。因此，倘上訴之理由非屬訟爭之法律問題，或不具原則

上之重要性，尚不得許其上訴第三審。

三、再抗告人雖執上情，指摘原審裁定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

背法令情事，提起再抗告。惟原裁定已依卷內證據認定相對

人雖有上開跳票情形，惟係因相對人對再抗告人所持14張支

票之原因關係有爭執，故拒絕給付該票款，而非如退票註記

事由上所載之「財產不足」；且相對人名下之土地固設定有

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174,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

權，然有其他共同擔保之建物，市價估計達289,510,107

元，扣除相對人貸款餘額，所剩資產遠逾再抗告人所主張之

票據債權額等情，而認再抗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即相對人

現存既有財產已瀕無資力、或與債權相差懸殊、財務顯有異

常等難以清債務等情形，未能釋明，自尚無從命以擔保補釋

明之不足，故廢棄原裁定而駁回再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

難認有何再抗告人所指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

6條第2項規定之錯誤情形。再抗告意旨所指，無非對原裁定

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結果加以指摘，與適用法規是否錯誤

無涉，亦未指明原裁定涉有何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問題，而

有進一步闡釋之必要，依據上開說明，本件再抗告不應許

可，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不應許可，應予駁回，爰依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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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436條之3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雨真

                                    法  官  林绣君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 第4 項規定，得逕向

最高法院提起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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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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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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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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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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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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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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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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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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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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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抗字第19號
再  抗告人  滿億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福昌  
代  理  人  陳哲偉律師
相  對  人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振盤  




上列當事人間因假扣押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本院所為之第二審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清償票據金額已逾公司資本額之2分之1，顯見其信用已陷於窘迫；且名下土地設定高額抵押權，除變價不易外，因抵押權可優先普通債權受償，確有使再抗告人陷於難以受償之虞，應認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原裁定遽認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實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2項規定而影響裁定結果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抗告。
二、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須原審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經原裁判法院之許可；且法院許可，必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為限，而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其上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第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言。至其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則不在該條項適用之列。又所謂「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係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者而言。蓋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因其訟爭金額不高，或通常不致牽涉複雜之法律問題，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本以不得上訴第三審為原則。惟若為避免法律見解歧異，維持法律之安定，倘訟爭之簡易事件中，涉有「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爭議，遂例外准許提起第三審上訴，俾使第三審法院得有解決此等法律爭議之機會。因此，倘上訴之理由非屬訟爭之法律問題，或不具原則上之重要性，尚不得許其上訴第三審。
三、再抗告人雖執上情，指摘原審裁定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法令情事，提起再抗告。惟原裁定已依卷內證據認定相對人雖有上開跳票情形，惟係因相對人對再抗告人所持14張支票之原因關係有爭執，故拒絕給付該票款，而非如退票註記事由上所載之「財產不足」；且相對人名下之土地固設定有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174,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然有其他共同擔保之建物，市價估計達289,510,107元，扣除相對人貸款餘額，所剩資產遠逾再抗告人所主張之票據債權額等情，而認再抗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即相對人現存既有財產已瀕無資力、或與債權相差懸殊、財務顯有異常等難以清債務等情形，未能釋明，自尚無從命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故廢棄原裁定而駁回再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難認有何再抗告人所指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2項規定之錯誤情形。再抗告意旨所指，無非對原裁定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結果加以指摘，與適用法規是否錯誤無涉，亦未指明原裁定涉有何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問題，而有進一步闡釋之必要，依據上開說明，本件再抗告不應許可，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不應許可，應予駁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雨真
                                    法  官  林绣君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 第4 項規定，得逕向
最高法院提起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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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因假扣押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本
院所為之第二審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清償票據金額已逾公司資本額之
    2分之1，顯見其信用已陷於窘迫；且名下土地設定高額抵押
    權，除變價不易外，因抵押權可優先普通債權受償，確有使
    再抗告人陷於難以受償之虞，應認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
    已為釋明，原裁定遽認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實有
    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2項規定而影響
    裁定結果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
    回相對人之抗告。
二、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
    ，須原審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經原裁判法院之許可；
    且法院許可，必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
    重要性者為限，而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其上
    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第1項
    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
    原第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而言。至其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及判決不備理由或
    理由矛盾，則不在該條項適用之列。又所謂「法律見解具有
    原則上之重要性」，係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
    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者而言。蓋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
    ，因其訟爭金額不高，或通常不致牽涉複雜之法律問題，基
    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本以不得上訴第三審為原則。惟若為避
    免法律見解歧異，維持法律之安定，倘訟爭之簡易事件中，
    涉有「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爭議，遂例外准許提起第三審
    上訴，俾使第三審法院得有解決此等法律爭議之機會。因此
    ，倘上訴之理由非屬訟爭之法律問題，或不具原則上之重要
    性，尚不得許其上訴第三審。
三、再抗告人雖執上情，指摘原審裁定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
    背法令情事，提起再抗告。惟原裁定已依卷內證據認定相對
    人雖有上開跳票情形，惟係因相對人對再抗告人所持14張支
    票之原因關係有爭執，故拒絕給付該票款，而非如退票註記
    事由上所載之「財產不足」；且相對人名下之土地固設定有
    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174,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然有其他共同擔保之建物，市價估計達289,510,107元，
    扣除相對人貸款餘額，所剩資產遠逾再抗告人所主張之票據
    債權額等情，而認再抗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即相對人現存
    既有財產已瀕無資力、或與債權相差懸殊、財務顯有異常等
    難以清債務等情形，未能釋明，自尚無從命以擔保補釋明之
    不足，故廢棄原裁定而駁回再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難認
    有何再抗告人所指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
    第2項規定之錯誤情形。再抗告意旨所指，無非對原裁定認
    定事實、取捨證據之結果加以指摘，與適用法規是否錯誤無
    涉，亦未指明原裁定涉有何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問題，而有
    進一步闡釋之必要，依據上開說明，本件再抗告不應許可，
    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不應許可，應予駁回，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436條之3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雨真
                                    法  官  林绣君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 第4 項規定，得逕向
最高法院提起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莉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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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抗告人  滿億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福昌  
代  理  人  陳哲偉律師
相  對  人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振盤  


上列當事人間因假扣押事件，再抗告人對於民國113年6月27日本院所為之第二審裁定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再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再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再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未清償票據金額已逾公司資本額之2分之1，顯見其信用已陷於窘迫；且名下土地設定高額抵押權，除變價不易外，因抵押權可優先普通債權受償，確有使再抗告人陷於難以受償之虞，應認再抗告人就假扣押之原因已為釋明，原裁定遽認再抗告人未釋明假扣押之原因，實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2項規定而影響裁定結果之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等語。聲明廢棄原裁定，並駁回相對人之抗告。
二、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須原審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經原裁判法院之許可；且法院許可，必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為限，而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其上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第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言。至其認定事實錯誤，取捨證據失當及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則不在該條項適用之列。又所謂「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係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者而言。蓋適用簡易程序之事件，因其訟爭金額不高，或通常不致牽涉複雜之法律問題，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本以不得上訴第三審為原則。惟若為避免法律見解歧異，維持法律之安定，倘訟爭之簡易事件中，涉有「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爭議，遂例外准許提起第三審上訴，俾使第三審法院得有解決此等法律爭議之機會。因此，倘上訴之理由非屬訟爭之法律問題，或不具原則上之重要性，尚不得許其上訴第三審。
三、再抗告人雖執上情，指摘原審裁定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違背法令情事，提起再抗告。惟原裁定已依卷內證據認定相對人雖有上開跳票情形，惟係因相對人對再抗告人所持14張支票之原因關係有爭執，故拒絕給付該票款，而非如退票註記事由上所載之「財產不足」；且相對人名下之土地固設定有最高限額新臺幣（下同）174,000,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然有其他共同擔保之建物，市價估計達289,510,107元，扣除相對人貸款餘額，所剩資產遠逾再抗告人所主張之票據債權額等情，而認再抗告人對於假扣押之原因即相對人現存既有財產已瀕無資力、或與債權相差懸殊、財務顯有異常等難以清債務等情形，未能釋明，自尚無從命以擔保補釋明之不足，故廢棄原裁定而駁回再抗告人假扣押之聲請，尚難認有何再抗告人所指適用民事訴訟法第523條第1項、第526條第2項規定之錯誤情形。再抗告意旨所指，無非對原裁定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結果加以指摘，與適用法規是否錯誤無涉，亦未指明原裁定涉有何原則上重要性之法律問題，而有進一步闡釋之必要，依據上開說明，本件再抗告不應許可，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再抗告不應許可，應予駁回，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第3項後段、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謝雨真
                                    法  官  林绣君
                                    法　官  李怡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 第4 項規定，得逕向
最高法院提起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 元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書記官  陳莉庭


